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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621 证券简称：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：2025-111

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STC008注射液签署《技术开发合同》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:

 合同类型及金额：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阳光诺和”）与浙江星浩控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星浩

控股”）于近期就共同开发 STC008注射液（以下简称“STC008”）项目事

宜达成合作协议并签署相应的《技术开发合同》。根据《技术开发合同》

约定，公司将获得人民币 5,000 万元首付款及后续里程碑付款，累计总

金额为 5亿元（含税），以及销售净额（不含税）8%的销售分成。

 合同履行期限：按照合同约定履行。

 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合同的签订预计将对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有

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。

 本次合作未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 风险提示：

目前 STC008仍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，鉴于创新药具备高科技、高风险、

高附加值的特性，药品从临床试验开展至最终获批上市的周期长、环节多，全流

程易受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；新药上市后的销售表现亦受制于市场环境、行业发

展等多重变量。同时，本合同中所约定的里程碑付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，最终

里程碑付款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

阳光诺和与星浩控股就共同开发 STC008 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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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技术开发合同》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合同审议程序情况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本合同的

签署及生效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公司股东会审议。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合同的

内部审批程序。

二、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

（一）合同标的情况

STC008为公司自主立项研发的项目，主要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患者的肿瘤

恶液质，目前该项目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。

（二）合作对方当事人情况

（1）企业情况

企业名称 浙江星浩控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

执行事务合伙人 安吉星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资本 50,050万元

住所/主要办公地点
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灵峰街道清远路 1397 号 10 幢 2 楼

231室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：控股公司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

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2）股东信息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
1 邱中勋 59.9401% 30,000
2 庄伟 39.9600% 20,000
3 安吉星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0.0999% 50

合计 100.0000% 50,050

（三）合同对方与阳光诺和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，产权、业务、

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的说明

星浩控股与公司、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上股东，以及公司董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，也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

资产、人员方面的特殊关系。

（四）合同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业务

（1）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02ad168f8da597b3efe10fb9e302da4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2fa52f8ab0ad8fb524de8827e3275d.html?source=export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0b744a6a774b2b206c34db05621f0b05.html?source=expor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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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来的具体金额占上市公司各年该业务总量的比重

截至合同签署日，星浩控股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阳光诺和及其子公司未发生

业务往来。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

甲方：浙江星浩控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乙方：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、《药品管理法》《药品生产监督管

理办法》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《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

法规文件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合法、合规的原则，就乙方

自主研发的 STC008注射液（产品类别为化药 1类新药，靶点为 GHSR-1a，适应

症为晚期实体瘤的肿瘤恶液质，目前研发进度为临床Ⅰ期，以下简称为“产品”

“合作产品”或“本项目”）与甲方进行战略合作，甲方和乙方共同推进该项目

的注册申报。

（一）标的技术的内容、范围和要求：

1. 本合同签署之时，乙方已经完成合作产品临床试验前的相关研究工作并

已经获得临床默许，1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。

2. 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创新药，以 1类注册分类对合作产品进行申报，按

照创新药的研发申报要求进行合作产品的研究开发。

3. 合作目标：合作产品在合作区域的权益转让给甲方

4. 合作区域：中国大陆

5. 合作项目适应症：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恶液质

（二）合作产品交易方式：技术开发费用 50,000万元+8%产品销售净额。

1. 支付方式：甲方以电汇结合的方式分阶段支付。

2. 技术开发费用由甲方分期支付乙方，首期款甲方应付技术开发费用的

10%，即人民币 5,000万元，甲方于本合同生效且收到乙方提交的符合验收标准

的临床批件 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乙方。

3. 销售权益部分：产品获批并正式上市销售（以开出销售发票为准）起 8%

的销售净额（不含税），销售权益分配按照每季度进行结算（每次结算前甲方凭

乙方开具的对应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支付），甲方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向乙方

支付应由乙方获得的上一个季度的全部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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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销售净额=销售总额-（销货退回+销货折让+销售折扣）。

（三）违约责任：

1. 非因乙方原因导致申报失败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，对于工作研发内容

及费用双方可以另行协商。

2. 甲方延期支付应付款项，延期在三个月以内的，每延期 1 个月，向乙方

支付违约金拾万元整；延期超过三个月以后，每延期 1个月，向乙方支付违约金

贰拾万元整，且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自行研发本项目，研发成果由乙方独立享

有。

3.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，任何一方提前解除本合同的，违约方为收款方的，

应当退还其已收取但未实际发生的全部研发费用，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全部

损失；违约方为付款方的，应向守约方支付守约方已实际工作部分的全部研发费

用。

4. 任何一方违约的，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维护其权益而支出的包括与诉

讼有关的差旅费、诉讼/仲裁费、取证费、保全费、律师费、其他维权支出等费

用。

（四）争议解决方式：如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

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在原告方所在地法院诉讼。

四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交易旨在充分发挥双方优势，加快推进 STC008上市后的商业化工作，

为临床需求提供更多治疗选择。项目如能顺利完成技术转移并达成约定里程碑，

公司将获得首付款、里程碑付款及潜在销售提成等，将显著增厚现金流并提升未

来盈利水平，预计对公司当期及后续经营业绩产生持续积极影响。

本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核心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。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

目前 STC008仍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，鉴于创新药具备高科技、高风险、

高附加值的特性，药品从临床试验开展至最终获批上市的周期长、环节多，全流

程易受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；新药上市后的销售表现亦受制于市场环境、行业发

展等多重变量。同时，本合同中所约定的里程碑付款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，最终

里程碑付款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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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25日


